
附件
第14—23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确定事项落实情况
	序号
	议题轮次
	议题名称
	事项内容
	进展情况
	类别
	完成情况
	牵头单位

	29
	第20次会议第3议题
	听取县统计局关于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有关情况的汇报

	[bookmark: _GoBack]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民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要抽调业务骨干参与前期清查底册编制和地毯式单位清查等，协调做好本部门管辖行业领域的各项普查工作。
	县经普办以数据质量为核心，创新工作方法，积极应对单位清查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历经7个月的艰辛努力，圆满完成了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9月11日、9月19日市政府督查室政务督查两次通报了县市区清查工作进度和数据质量评估情况，两次通报表扬的5个县市区均有我县，工作较好的30个镇街我县均占10个，落后的30个镇街我县不涉及。清查数据汇总显示，2023年全县法人和产业单位17491个，较四经普增长83.6%，个体经营户48287户，较四经普增长32.6%。目前单位清查数据已经通过省经普办审核验收，国家局正在开展数据验收。11月起，五经普正式普查登记准备工作已经开展，下步将做好底册整理、登记培训、宣传发动及数据测算等工作。
	部署具体工作
	正常推进
	县统计局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民政局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商务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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